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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本权利  

基金份额持有人是指依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持有基金份额的自然人和法人，也就是基

金的投资人，是基金资产的实际所有者。享有资产收益权、决策参与权、依法求偿权、信息

知情权、查阅权和其他权利等。 

以下“私募基金”指通过契约形式募集设立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整理，仅供参考。 

1、资产收益权 

公募基金 

（1）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2）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3）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私募基金 

（1）取得基金财产收益； 

（2）取得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3）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申购、赎回和转让基金份额。 

2、决策参与权 

公募基金 



（1）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 

私募基金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参加或申请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行使相关职权。 

3、依法求偿权 

公募基金 

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服务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 

私募基金 

因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违反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的约定导致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有权得到赔偿。  

4、信息知情 

公募基金 

（1）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

值；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至少每周在指定

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开放式基金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

净值；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2）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年结束之日起三个月内，编制完成基金年度报告，将年度报

告登载在指定网站上，并将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指定报刊上。基金年度报告中的财务

会计报告应当经过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编制完成基金中期报告，将中期

报告登载在指定网站上，并将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指定报刊上。 

（4）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季度结束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季度报告，将

季度报告登载在指定网站上，并将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指定报刊上。 

（5）基金合同生效不足两个月的，基金管理人可以不编制当期季度报告、中期报告或

者年度报告。 

（6）依法必须披露的信息发布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将信息置备于公司住所、基金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复制。 

私募基金 



（1）私募基金合同中应当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人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的内容、披露频

度、披露方式、披露责任以及信息披露渠道等事项。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采取信件、传真、电子邮件、官方网站或第三方服务机构登

录查询等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进行披露，并应按照规定通过中国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信息披

露备份平台报送信息。 

（3）私募基金的宣传推介材料（如招募说明书）内容应当如实披露基金产品的基本信

息，与基金合同保持一致。如有不一致，应当向投资者特别说明。 

（4）募集机构仅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公开宣传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品牌、发展战略、投资

策略、管理团队、高管信息以及由中国基金业协会公示的已备案私募基金的基本信息。 

（5）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确保宣传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6）通过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号、工作人员拨打电话等方式公开宣传或

者变相公开宣传推介私募基金产品的行为，均为非法行为。 

（7）投资者有权了解私募基金备案证明、证书和相关公示信息仅表明该私募基金管理

人已履行相关登记备案手续，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

作为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中国基金业协会将取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投资者可

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栏目（http://gs.amac.org.cn/）查询私募基金管理

人的相关登记备案信息。 

5、查阅权 

公募基金 

（1）公募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私募基金 

（1）私募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获得基金信息披

露资料。  

6、其他权利 

（1）在投资者签署私募基金合同之前 

募集机构应当向投资者说明有关法律法规，说明投资冷静期、回访确认等程序性安排以

及投资者的相关权利，重点揭示私募基金风险，并与投资者签署风险揭示书。 

（2）投资冷静期 

私募基金合同应当约定给投资者设置不少于二十四小时的投资冷静期，募集机构在投资

冷静期内不得主动联系投资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应当约定，投资冷静期自基金合同签



署完毕且投资者交纳认购基金的款项后起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其他私募

基金合同关于投资冷静期的约定可以参照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要求，也可以自行约定。 

（3）回访确认 

私募基金合同应当约定，投资者在募集机构回访确认成功前有权解除基金合同。出现前

述情形时，募集机构应当按合同约定及时退还投资者的全部认购款项。 

未经回访确认成功，投资者交纳的认购基金款项不得由募集账户划转到基金财产账户或

托管资金账户，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投资运作投资者交纳的认购基金款项。 

（4）发现违法行为 

投资者在购买私募基金的过程中若发现私募基金管理人涉嫌非法集资、洗钱等违法行为，

有权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进行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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